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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申报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法院涉房产面积类案件审理质效，有效发挥房产测绘专业人员的技术优势，经研究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市中院）与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市住建局）从全市房产测绘行业管理部门、房产测绘机构中选聘专家，组建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专业分组
根据工作需要，设立房产测绘专业组，原则上不超过十人。
二、申报条件
编入专家库的专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思想品格，工作责任心强；
（二）理论水平高，专业知识扎实，实践经验丰富，在本专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；
（三）热心人民法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；
（四）测绘专业毕业，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从事房产测绘工作经验五年以上；
（五）近三年独立承担或主持过5项以上较大规模房产测绘项目的测绘或审核；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能够胜任专家库工作。
二、申报程序
1.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在全市范围内选聘，由苏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交易管理中心推荐，并征得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同意。
2.申报材料由本人填写，所在单位盖章后于2023年6月30日前汇总至苏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交易管理中心（联系人：邹振涛，联系方式：67310958，地址：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1058号）。
3.市中院、市住建局根据推荐情况，对拟入库人员进行联合资格审查，审查通过的编入专家库。
三、申报材料
1.《苏州市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申报表》一份；
2.本通知申报条件第四项中列明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；
3.申报人员的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复印件一份。
四、日常管理
专家库成员聘任期为三年，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增补。专家库成员在聘任期内本人书面要求辞去专家库工作的，由市中院、市住建局予以解聘。
编入专家库后，专家应当遵守回避、保密等相关规定。
附件：苏州市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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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：
苏州市房产测绘司法鉴定专家库成员申报表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技术职称
	
	从事专业
	
	专业工作年限
	

	所在单位
	
	联系方式
	

	申报专业类别
	
	
	

	主要工作简历与所获荣誉：
（简历在500字以内，荣誉请列明）







	近三年独立承担或主持过的较大规模工程的房产测绘、审核项目（填报不少于五项）：







本人签字：

	所在单位意见：

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

	推荐单位意见


年  月  日

	审核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年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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